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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台】

带薪休假中带“薪”标准可约定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法官、仲裁员、律师、专家共话带薪年休假难点问题

年休假还没休完， 企业什么情况下需要支付未休年假
的工资？ 带薪年休假所带的 “薪” 是什么……随着2015年
放假通知的出炉， 带薪年休假的话题又热了起来。 12月19
日下午，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劳动法分会在京举
办了第六期劳动关系法律与实践研讨会， 围绕带薪年休假
专题展开深入讨论和交流。 来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 企
业法务工作者、 仲裁员、 法官、 劳动法律师、 工会干部等
就年休假制度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专家观点：
带薪年休假制度保护的

是职工的休息权
北京市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十佳劳动法律师 金晓莲
职工的休息权是宪法所赋予

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职工的休
息权不仅包括劳动者平时工作时
间内的休息时间， 也包括公休时
间、 法定节假日休息时间， 还包
括职工的年休假。 职工有权在工
作期间获得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
之外的连续休息时间， 可以让自
己的身心得以放松， 无需上班工
作还可以获得正常的工资报酬。

从现行法律法规分析， 带薪
年休假体现的也是职工的休息
权。

《劳动法 》 规定 ， 国家实行
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
作满一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
假 。 对此 ， 《劳动法 》 第四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中也有
规定。

1991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发布了 《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
知》， 通知规定， 确定职工休假
方式一般以就地休假为主， 一律
不准搞公费旅游， 也不得以不休
假为由向职工发放或变相发放钱
物。 从这点分析判断， 国家推行
年休假制度就是要保障职工的休
息休假， 也明确要求不得以不休
假为由向职工发放钱物， 其目的
就是要保证职工能享受到年休
假， 避免单位用发放钱物替代休
假， 变相减少职工的休息休假。

2008年实施的 《职工带薪年
休假》 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是为了
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

难点解读：
1.如何理解“连续工作

满一年”的带薪年休假条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劳

动争议办公室主任 刘海东
“连续工作满一年 ” 包含两

层意思： 一是， 劳动者连续工作
满12个月后开始依法享受带薪年
休假， 既包括在同一用人单位连
续工作满12个月的情形， 也包括
在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
月的情形。 判断劳动者是否符合
“连续工作满12个月” 可根据劳
动者的工资支付记录、 社保缴费
记录、 档案记载、 离职手续 （如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和入职
手续等进行综合判断 ， 按月计
算。 依据是 《关于<企业职工带
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
复函 》 （人社厅函 〔2009〕 149
号）， “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

既包括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
工作满12个月， 也包括在不同用
人单位连续满12个月。

二是， 劳动者在入职新用人
单位之前只要曾经有 “连续工作
满12个月” 的工作经历， 则不论
该段工作经历是否与新用人单位
的工作经历连续， 职工均可在入
职新用人单位后即享受带薪年休
假。

2.累计工作时间如何确
认， 谁负责举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六庭法官 刘佳洁

通常情况下， 要求按照累计
工作时间计算年休假的请求由劳
动者提出， 根据 “谁主张、 谁举
证” 的原则， 劳动者应当承担举
证责任。 从实际情况来看， 关于
职工的累计工作时间因涉及劳动
者本人以往工作履历， 相关证据
材料由劳动者掌握， 从这一点上
来看， 要求劳动者提供证据更符
合实际。 从法律规定来看，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关问题
的复函》， 累计工作时间包括在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
间， 以及依法服兵役和其他按照
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
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期间 （视同
工作期间）。 职工的累计工作时
间可以根据档案记载、 单位缴纳
社保记录、 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
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确定。 在
司法实践中， 确定劳动者的累计
时间就需综合考虑劳动者提交的
劳动合同、 档案记录、 社保缴费
记录 、 离职证明 、 工资发放记
录、 个人所得税缴税记录等证据
材料综合考量， 当然不是要求劳
动者提交上述所有材料， 而是根
据具体案件情况具体分析进行裁
量。

对此， 刘法官建议用人单位
在劳动者入职时做好相关背景调
查， 了解劳动者的相关工作经历
以确定劳动者的累计工作时间，
依法安排带薪年休假， 不能想当
然认为劳动者是初次任职或以在
本单位工作时间不满12个月而不
予安排。

3.年中入职新单位及年
中工龄满10年 ， 各应如何
计算带薪年休假天数？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
会秘书长张恒顺

关于第一种情况， 目前企业
执行的并不统一， 对于新入职的
职工 ， 有的企业按自然年度计
算， 有的企业按入职单位满整年

计算。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5条规定， 年休假一般不跨年
度安排 ， 这个年度是指自然年
度。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5条规定， 职工新进用
人单位同时已经符合连续工作十
二个月条件的， 当年度年休假天
数按照在本单位日历剩余日期折
算。 从以上规定来看， 我认为应
当按照自然年度计算。 这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认识较为统一。

对第二种年中工龄满10年的
情况则存在一定分歧。 一种观点
认为按照就高原则执行； 一种观
点认为年度内分段计算。 两种办
法均存在一定合理性。 目前年休
假规定中就该问题没有明确的意
见。 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观点，
理由： 1、 符合立法本意， 有利
于保护劳动者的休假权， 调动职
工工作积极性； 2、 便于操作执
行， 减少因解释和计算所产生的
不必要的争议和分歧。 因此， 实
践中建议用人单位采取就高原
则。

4.带薪年休假所带的
“薪” 是什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劳
动争议办公室主任 刘海东

根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第11条， “薪” 是指
与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
收入， 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
以月计薪天数 （21.75天 ） 进行
折算。 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
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
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
工资。 在本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不
满12个月的， 按实际月份计算月
平均工资。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
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不
限于基本工资， 应为扣除加班工
资后的全部工资收入。 因此， 我
认为可以约定带薪年休假期间的
工资， 但约定不得低于上述规定
的标准。

5. 超出法定年休假部
分的福利假， 职工未休可否
索要未休假工资？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首席劳动法律顾问 周虎

法定带薪年休假是法律规定
的， 而企业福利假期是约定的福
利， 两者相辅相成， 不矛盾不冲

突， 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如果职工因为超出法定的年

休假没休完要求补偿需要根据相
应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来执行。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13条：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约
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
的年休假天数、 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高于法定标准的， 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约定或者规定执
行。 首先要看劳动合同或单位规
章制度对多出部分是否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 以及如何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有无相关约定或规
定 ， 有约定或者规定的按照约
定、 规定履行； 如果没用约定或
规定的， 原则上应尊重企业用工
自主权， 用人单位不同意给付未
休年假工资的， 可不支持劳动者
的主张； 用人单位同意按照低于
或高于法定标准给付未休年假工
资的， 亦应按单位意见处理， 不
应直接按照法定未休年假标准支
持劳动者的主张。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十三条： 劳动合同、 集
体合同约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规定的年休假天数、 未休年
休假工资报酬高于法定标准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约定或者
规定执行。

工会建议：
通过职代会和集体合同

保障职工休假权
伴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

强， 越来越多的劳动争议纠纷中
涉及有关带薪年休假的问题。 根
据上海市统计局近期发布的 “上
海职工带薪休假情况问卷调查”
报告显示， 逾八成职工近三年使
用过带薪休假， “工作忙” “申
请难” “担心影响前途”， 成为
职工未休完假的三大原因。 在当
天的研讨会上， 北京市总工会权
益部副部长许玉德表示， 我国目
前从立法上已经对职工的休假权
利进行了明确 ， 就工会组织而
言， 也有很好的方式可以保障职
工的休假权利。 在职工和企业因
为年休假的问题发生争议之前，
工会部门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和化
解。 通过职代会、 工资集体协商
和集体合同等措施和手段将职工
的年休假进行明确， 保障好职工
年休假权利的落实。

工会建议企业可通过职代会和集体合同明确年休假
□颜东岳

说法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做法是

错误的， 即冯先生照样有权领取
失业保险金。

《失业保险条例》 规定， 具
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 可以领
取失业保险金： 按照规定参加失
业保险， 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
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１年的； 非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已办理
失业登记 ， 并有求职要求的 。
《社会保险法》 也指出， 失业人
员符合下列条件的， 从失业保险
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 失业前
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
险费满一年的； 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的； 已经进行失业登记，
并有求职要求的。

从中可以看出， 在公司和冯
先生已经缴纳两年失业保险金，
且冯先生已办理失业保险登记、
求职受阻的情况下， 只要冯先生
属于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就必须根据冯
先生的申请， 向冯先生发放失业
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
法》 规定，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的， 是指下列人员： 终止劳动
合同的； 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 被用人单位开除、 除名和
辞退的； 根据 《劳动法》 第32条
第二、 三项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的；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 即虽然开除是用人单位对
具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企业规
章制度，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有
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而又屡教不改
的职工， 依法强制解除劳动关系
的一种最高处分， 但这并不等于
劳动者便据此无权获取失业保险
金。

与之对应， 冯先生虽系严重
违纪且造成公司重大损失而被开
除， 但冯先生多次求情的行为表
明 ， 这并非冯先生所希望的结
果， 中断就业不是源于冯先生自
身的意愿， 即仍然在第 （三） 项
所定情形之列。

因为严重违纪被开
也可领失业保险金

冯先生是一家公司的职工。
半年前 ， 因为孩子生病在家无
人照料 ， 而冯先生又担心因为
请假被扣除全勤奖， 遂连续5天
于上班期间悄悄跑回家中 ， 时
间1至2小时不等。 岂料， 第5次
时 ， 由于机器出现故障而冯先
生没有在场当即处理 ， 导致整
个生产线严重损毁 ， 造成损失
达11万余元。

事后 ， 虽经冯先生多次求
情 ， 公司仍以冯先生擅自多次
脱岗属严重违纪 ， 且造成了重
大损失为由将冯先生开除 。 事
后 ， 鉴于公司和冯先生已经缴
纳两年的失业保险费 ， 且冯先
生已办理失业保险登记 ， 加之
求职受阻 ， 冯先生曾多次向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给予失业
保险待遇 ， 但却被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一再拒绝 ， 理由为冯先
生系由于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导
致失业 ， 因而不在领取失业保
险金之列。

； 年中工龄满10年的如何计算带薪年休假天
数？


